附件3

福建省第四届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
实施方案

一、活动目的
[bookmark: _GoBack]以“奋进十五五 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在全社会传播科学知识，展示科学原理，讲述科学故事，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社会环境。
二、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承办单位：福建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三、参赛对象
参赛代表队选手为福建省科普工作者和科学传播爱好者，不限职业,年龄在18周岁以上（2008年8月31日之前出生）。鼓励科研人员参加比赛。每支代表队人数不超过6名，安排其中1名为队长，负责参赛相关事宜。
非实质性展演人员（如播放PPT、搬运道具等人员），不纳入代表队人员数量。要求每位上台的展演选手均承担台词、动作等实质性表演内容。
四、预赛安排
时间：2026年7月17日前。
内容：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省直有关部门、中央驻闽有关单位、本科高校负责组织本辖区、本系统（单位）预赛。参赛代表队需参加所在地区或系统（单位）组织的预赛，经相关主管部门推荐方可参加决赛。
五、决赛安排和要求
（一）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二）推荐名额：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省直有关部门、中央驻闽有关单位、本科高校可推荐不超过3支参赛代表队，同一代表队禁止多渠道推荐报名参赛，同一选手不得代表多支代表队参赛。
（三）审核要求：推荐单位需确保展演选手身份真实、无违背科研诚信及科技伦理的行为，实验展演内容无政治性和科学性错误，负责赛事期间对推荐选手的组织和管理。
六、决赛议程及内容
（一）比赛内容
比赛以“奋进十五五 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分自选实验展演和评委问答两个环节。展演时使用普通话。
1.自选实验：限定在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学科和工程技术学科，内容由代表队自行确定，鼓励展示能够体现“从0到1”原创性突破、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或具有重大产业化前景的实验项目。形式不限，演示时间限定6分钟，实验展演可以是独自一人或多人演示，实验展演具体形式不限，但内容核心要传播科学思想、科学知识或传授科学方法。所需器材、材料由代表队自行准备（《道路客运车辆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中规定的除外）。实验内容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科技伦理要求。
2.评委问答环节：时间为2分钟，评委将就代表队的自选实验、相关领域的科学素养、以及对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的理解进行提问，主要考核代表队的综合科学素养、战略视野和随机应变能力。
（二）比赛要求
比赛由代表队抽签确定上场顺序。如代表队未按时签到并抽签，视为自动弃权。出场时，播放20秒代表队介绍视频，该环节不作为评分内容，视频由代表队准备。代表队出场后不再进行自我介绍，直接开始计时依次进行自选实验和评委问答。
视频统一用高清的AVI、MP4或MOV格式；提供的PPT（可配有背景音乐）须为OFFICE 2016（或以上）通用版本，文件大小不超过50M，PPT中若插入视频请使用MP4格式。视频及PPT均为16:9横幅比例。
注：展演时，20秒介绍视频由工作人员播放，参赛所需PPT由代表队负责播放。
（三）评分规则
总分100分，其中，自选实验环节80分，评委问答环节20分。评分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超时由记分员进行扣分记录。
1.自选实验（80分）：评委分别从实验内容、演示效果、战略引领与创新价值、整体形象等方面进行评分。
（1）实验内容（40分）：科学严谨，主题鲜明，通俗易懂，创意新颖。
（2）演示效果（20分）：动作标准，快速准确，简单易学，互动性强。
（3）战略引领与创新价值(10分)：
战略契合度（5分）：实验是否精准对标国家战略需求，是否属于“卡脖子”技术攻关、前沿探索或产业升级关键环节。
创新性与应用前景（5分）：实验是否体现原创性思想，是否具有明确的产业化或社会应用潜力。
（4）整体形象(10分)：配合流畅，表述清晰；举止大方，自然得体。
2.评委问答（20分）：评委就代表队的自选实验或科学素质进行提问，问题由评委随机提出。
3.扣分规则：
自选实验限时6分钟，超时10秒以内（含10秒）扣0.5分，超时10秒以上到15秒（含15秒）扣1分，超时15秒后实验中止,扣1分。
评委问答环节限时2分钟，超时10秒后终止，不扣分。
（四）评分方式
比赛由评委对选手表现进行综合打分。评委不对选手的时间使用情况进行扣分，超时由记分员进行扣分记录。打分采用现场打分、亮分和公布成绩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所有评委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数为选手的评委评分。将选手的评委评分及用时扣分的分数相加，得出该选手的本场分数。若遇选手总分数相同则按评委的第二个最高分高低决定名次，若评委的第二个最高分相同则按第三个最高分高低决定名次，以此类推;若遇评委具体打分均相同，则组织评委重新打分。
（五）奖项设置
1.团队奖项: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根据参赛代表队总数的适当比例设置获奖代表队数量，并对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的代表队给予一定的创作补助。
2.组织奖项:比赛设优秀组织奖。奖励本次大赛的预赛优秀组织单位。参评优秀组织奖的单位需于7月17日前提交《福建省第四届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优秀组织奖参评表》，并提供预赛组织视频（原版视频及2分钟剪辑版）、新闻报道原稿及截图、活动现场照片（5张）等相关材料作为参评依据。
（六）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推荐标准
根据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的分配名额，将推荐得分排前3名的代表队代表福建省参加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已事先通过其他渠道获得参加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资格的代表队不再参加福建省推荐；如代表队中有选手已经通过其他渠道获得参加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资格，则该代表队也不再参加福建省推荐；已获得代表福建省参加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资格的代表队，不得再通过其他渠道推荐。同一选手不得代表多支代表队参加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在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报名时间截止前，如获得推荐的代表队无法参加，将依序递补。代表福建省参加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的代表队及选手必须遵守活动纪律，服从安排。
七、评审
从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系统中随机抽选科普专家组成福建省第四届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评委组，并自行推荐一名专家担任组长。评委评分遵循公平、公正、客观原则，评委应遵守回避制度和保密规定。
八、其他事项
（一）代表队出现以下情形的，取消代表队参赛资格：
1.存在多渠道报名的；
2.未及时按顺序上场比赛，且未说明理由的；
3.擅自调整展演主题的；
4.展演内容违反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的；
5.展演内容或辅助资料存在知识产权纠纷的；
6.代表队选手存在失信行为经查证属实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大赛规则行为的。
（二）本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代表队参赛的食宿、交通、制作参赛视频和实验所需器材、材料等费用自理。
（三）全国决赛培训。为提升参加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代表队选手的综合业务素质和展教水平，赛前主办方将根据实际情况统一组织培训。培训费由主办方负责，代表队的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四）若报名代表队较多，则福建省第四届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以半决赛和总决赛形式进行，其中半决赛分多个小组同步进行，每个小组前若干名进入总决赛。总决赛前若干名代表队推荐参加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半决赛、总决赛规则按上述规则执行。半决赛评委不再担任总决赛评委。
本实施方案由福建省科学技术厅负责解释。
